
聯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發行日期 2024-09 

本所電子報係整理上月份財政部所發佈新聞稿或新頒布法令，擇較常使用

的資訊彙集而成，主要係提供本所人員及本所客戶企業業主或會計人員持

續進修之參考。 

 

所得稅類  
⚫ 非以公益為目的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社團法人適用虧損扣抵及試算暫繳之規定 

⚫ 優化扣繳制度，所得稅法修正扣繳新制 

⚫ 11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 113 年 9 月 1 日起至 9月 30 日止 

⚫ 營利事業所得基本稅額之徵收率（113.8.28.草案） 

營業稅類 
⚫ 營業人發生銷貨退回或折讓，應於事實發生之當期或次期申報營業稅 

 

其他綜合類 
⚫ 委託人以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權為信託財產，受託人應

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及申請配發統一編號等相關事宜，境外受託人無法自行

辦理時，得委託代理人代為辦理 

⚫ 訂定有關公開發行公司發行公司債應載明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之

相關規定，自即日生效 

 

 
工商法類 
⚫ 員工認股權契約得以發行特別股供認購 

⚫ 本部 94 年 8 月 1 日經商字第 09402415670 號函，不再援用。 

其他綜合類 
⚫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3500號) 

⚫ 修正「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 6點、第 11

點，自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15 日生效 

https://gcis.nat.gov.tw/elaw/consAction.do?method=viewCons&pk=9757
https://gcis.nat.gov.tw/elaw/consAction.do?method=viewCons&pk=9749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8010001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8010001
https://www.land.moi.gov.tw/law/newlawdet/100?Nid=5046
https://www.land.moi.gov.tw/law/newlawdet/100?Nid=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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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21 條第 2款、第 3款規定之令。(金管證券

字第 11303487862 號) 

⚫ 經濟部民國 113 年 9 月 4 日經授企字第 11354801380 號預告廢止「中小企業政策審

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勞動法類 
⚫ 勞動部令：修正「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與相關人員之訓練機構認可及管理作業

要點」部分規定及第 6點附表 8，除第 8點及第 9點自 114年 1月 1日生效外，

自即日生效 

⚫ 勞動部令：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53條相關申請書表，自

113年 8月 28日生效 

⚫ 勞動部採三級制放寬補助留用高齡者比率，事業單位年底前趕緊來衝一波 

⚫ 工資連九漲，114年調幅 4.08%。勞動部長何佩珊：感謝審議委員的用心，經濟

發展的果實，應由勞資雙方共享。 

⚫ 雇主與暑期打工學生簽訂勞動契約，雙方應注意避免出現 NG行為 

⚫ 勞工續留職場，增進勞保老年年金權益 

 

其他綜合類 

⚫ 遺產稅免稅額多少？多少錢會課遺產稅？遺產稅試算、省稅方法教學 

 
訓練資訊 
⚫ 【會計師公會】9月 18日及 9月 20日「多角貿易會計處理與稅務查核」(可認列

董事、會計主管年度進修時數) 
⚫ 【新竹市工策會】113 年 9 月 19 日面對 2050淨零排碳挑戰會計人員做好準備了

嗎？ 
⚫ 【青創學院】113年 9月 13日公司設立與創業初期會計稅務全攻略(線上課程) 

 

財政部１１３０８０５台財稅字第１１３００５７０８５０號令 

1.非以公益為目的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社團法人適用虧損扣抵及試算暫繳之規定 

說明： 一、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設立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社團法人如非以公

益為目的，依該條例第 32 條第 2項及第 4項規定，得於章程中規定社員按其出資額保有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8260005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8260005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1844&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1844&log=detailLog
https://laws.mol.gov.tw/news.aspx?msgid=6448
https://laws.mol.gov.tw/news.aspx?msgid=6448
https://laws.mol.gov.tw/news.aspx?msgid=6448
https://laws.mol.gov.tw/news.aspx?msgid=6446
https://laws.mol.gov.tw/news.aspx?msgid=6446
https://www.mol.gov.tw/1607/1632/1633/75909/post
https://www.mol.gov.tw/1607/1632/1633/76053/post
https://www.mol.gov.tw/1607/1632/1633/76053/post
https://www.mol.gov.tw/1607/1632/1633/71654/post
https://www.mol.gov.tw/1607/1632/1633/71722/post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3016173
https://ata.roccpa.org.tw/Course/course_more?id=973f3274ef6a4e6c8524e0425bd897b0
https://ata.roccpa.org.tw/Course/course_more?id=973f3274ef6a4e6c8524e0425bd897b0
https://idipc.hccg.gov.tw/courses/2024-09-19-%e9%9d%a2%e5%b0%8d2050%e6%b7%a8%e9%9b%b6%e6%8e%92%e7%a2%b3%e6%8c%91%e6%88%b0%e6%9c%83%e8%a8%88%e4%ba%ba%e5%93%a1%e5%81%9a%e5%a5%bd%e6%ba%96%e5%82%99%e4%ba%86%e5%97%8e/
https://idipc.hccg.gov.tw/courses/2024-09-19-%e9%9d%a2%e5%b0%8d2050%e6%b7%a8%e9%9b%b6%e6%8e%92%e7%a2%b3%e6%8c%91%e6%88%b0%e6%9c%83%e8%a8%88%e4%ba%ba%e5%93%a1%e5%81%9a%e5%a5%bd%e6%ba%96%e5%82%99%e4%ba%86%e5%97%8e/
https://careernet.org.tw/n/Class-14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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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人之財產權利，並得將其持分全部或部分轉讓第三人及依該條例第 36 條規定為結餘

之分配，其屬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2項規定以營利為目的之其他組織方式營利事業。 

二、前點非以公益為目的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社團法人比照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符合

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要件者，得適用盈虧互抵規定；符合同法第 67 條第 3

項規定要件者，得以當年度前 6個月營業收入總額，依同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

試算其前半年營利事業所得額，按當年度稅率計算其暫繳稅額。 

 

財政部１１３０８１６新聞稿 

2.優化扣繳制度，所得稅法修正扣繳新制 

為增進扣繳義務人權益保障，優化所得稅扣繳制度，財政部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總統於 113 年 8 月 7 日公布，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整理修正

重點，說明如下： 

一、為符合事責一致原則，避免負責人、責應扣繳單位主管責任過鉅，有失衡平，將扣

繳義務人由給付所得事業之負責人、機關或團體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等自然人，修正為

給付所得之事業、機關或團體等單位本身。 

二、為疏緩遇連續假期之作業負荷，比照現行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

營利事業（居住者）之規定，就給付非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

業（非居住者）所得之扣繳稅款繳納、憑單申報及填發等期限（代扣稅款之日起算 10 日

內），增訂遇連續 3日以上國定假日時，得延長 5日。 

三、為維護扣繳義務人權益，賦予稽徵機關衡酌違章情節或可受責難程度之裁量權，可

視違章情節輕重，於所訂上、下限金額內處罰，不再一律按固定金額或固定比率處罰。 

為配合相關配套措施之作業期間，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將由財政部報請行政院另行核

定，請扣繳義務人充分瞭解修正後規定，並留意新制之施行日期，確實依法辦理扣繳作

業。 

 

財政部１１３０８２７新聞稿 

3.11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自 113 年 9 月 1 日起至 9月 30 日止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應自 113 年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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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止，就其 11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繳納暫繳稅額或辦理暫繳申報，相關規定說明如

下： 

一、暫繳稅額計算及繳納： 

（1）一般暫繳申報案件：營利事業按上（11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

（包含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

地暨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稅額，除以投資抵減稅額、行政

救濟留抵稅額或扣繳稅額等項目抵減暫繳稅額者，應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檢附暫繳稅

額繳款收據，一併辦理暫繳申報外，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 

（2）試算暫繳申報案件：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合作社、醫療社團法人或非適用產業創

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使用所得稅法第 77 條所

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得以 113 年度前 6 個月之

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免依所得稅法

第 43 條之 3規定試算應認列受控外國企業（CFC）之投資收益〕，按當年度稅率計算暫繳

稅額；另 113 年度前 6 個月倘有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 規定房屋、土地、房屋使

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應合併計算暫繳稅額，一

併辦理暫繳申報。 

（ 3 ） 繳 納 方 式 可 經 由 電 子 暫 繳 申 報 繳 稅 系 統 或 財 政 部 稅 務 入 口 網

（https://www.etax.nat.gov.tw）列印附條碼繳款書或自行填妥自繳稅額繳款書後，向

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便利商店（稅額在新臺幣 3萬元以下者）繳納；或

使用自動櫃員機（ATM）、晶片金融卡、活期存款帳戶轉帳繳納；抑或使用信用卡繳納。 

二、免辦理暫繳申報及繳納： 

營利事業有下列情形者，無須繳納暫繳稅額亦無須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1）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法第 98 條之

1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 

（2）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定為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 

（3）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 

（4）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情事，依規定應辦理

當期決算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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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無應納稅額或本年度新開業者。 

（6）營利事業按其上（112）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包含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5第 2項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之暫繳稅額在新臺幣 2,000 元

以下者。 

（7）合於免納所得稅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依法經

營不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公有事業。 

 

財政部１１３０８２８台財稅字第１１３０４６２２４５０號公告 

4.營利事業所得基本稅額之徵收率（113.8.28.草案） 

預告修正「營利事業所得基本稅額之徵收率」草案。 

一、自一百十四年度起，跨國企業集團符合下列規定者，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辦理當年度所得基本稅額申報時，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之徵收率為

百分之十五；所得基本稅額申報所屬會計年度之起訖期間，與該集團合併財務報表報導

期間之起訖期間不同者，以前者始日落於該集團一百十四年度及以後年度報導期間之年

度起適用： 

（一）其最終母公司不含當年度之前四個財務會計年度中任二個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全

年度收入（以下簡稱合併收入）達一定金額。 

（二）其有分割為二個以上集團情事，各該分割後跨國企業集團於分割年度至自該年度

起算第四個年度，依下列規定辦理，不適用前款規定： 

當年度為分割年度：其最終母公司分割年度合併收入達一定金額。 

當年度為分割年度起算第二個年度至第四個年度之任一年度：其最終母公司各該當年度

往前至分割年度之任二個年度合併收入達一定金額。 

二、前點規定以外之營利事業，其辦理所得基本稅額申報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之徵收率為百分之十二。 

三、第一點所定合併收入，指最終母公司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OECD）認可財務會計準則編製之

合併財務報表列為正常活動（ordinary activities）之收入淨額與投資淨損益（投資利

益減除投資損失後之金額，其為負值者，以零計算）及非常項目（extraordinary or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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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rring items）收入之合計數；其有下列特殊情形者，並應依該款規定計算合併收入： 

（一）其未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或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但因規模、重要性或待出售等因

素而未將隸屬於該集團之實體或常設機構之資產、負債、收益、費損及現金流量納入合

併財務報表者，應以納入其所有實體及常設機構重新編製之合併財務報表之合併收入認

定之。 

（二）二個以上集團或非屬任一集團之實體因合併或收購（以下合稱併購）成為同一跨

國企業集團，不含併購年度之以前各年度合併收入為併購前各個別集團之合併收入及併

購前實體個體財務報表所載收入之合計數。 

（三）最終母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報導期間非為十二個月期間者，其合併收入應按報導

期間相當於十二個月之比例換算之。 

四、名詞定義如下： 

（一）一定金額：指以七點五億歐元按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發布各該年度之前一年度十二

月「我國與主要貿易對手通貨對美元之匯率」換算歐元兌換新臺幣之月平均參考匯率，

所計算之新臺幣金額。 

（二）跨國企業集團：指下列實體及常設機構之集合體，且其最終母公司與一個以上實

體或常設機構位在不同國家或地區： 

 

各實體相互間因從屬或控制關係，致其資產、負債、收益、費損及現金流量應納入最終

母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者，及因規模、重要性或待出售等因素而未納入最終母公司合併

財務報表之實體。 

非屬前目集團之實體（以下簡稱主要實體）及其常設機構。 

（三）實體：指法人或具有獨立財務會計帳冊簿據者，例如營利事業、合夥或信託。 

（四）最終母公司：指下列情形之一： 

集團中直接或間接持有其他實體之控制權益且未被其他實體直接或間接持有其控制權益

之實體。 

第二款第二目所定主要實體。 

（五）前款所稱直接或間接持有控制權益，指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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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體持有另一實體所有權權益（Ownership Interest），且該一實體依相關國家或地區

之法令規定，應依 OECD 認可財務會計準則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或該國家或地區未規定應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但其如規定應編製時，該另一實體之資產、負債、收益、費損及現

金流量應逐行加總（line-by-line）納入合併財務報表者，該一實體直接或間接持有該

另一實體之控制權益。 

主要實體視為持有其常設機構之控制權益。 

（六）常設機構：指下列規定之營業場所（包括視為營業場所）： 

依其所在國家或地區（以下簡稱所在地）簽署生效之所得稅協定構成常設機構。該協定

應定有類同 OECD 所得及資本稅約範本（以下簡稱稅約範本）第七條「營業利潤」有關所

在地得就歸屬該常設機構之所得課稅之規定。 

其所在地無前目簽署生效之所得稅協定，但依所在地稅法規定，對歸屬該營業場所之所

得採類同其居住者以所得淨額課稅者。 

其所在地無營利事業所得稅或實質類似租稅，但該營業場所符合稅約範本第五條所定常

設機構，且依同範本第七條規定，其所在地得就歸屬常設機構之所得課稅者。 

一實體於其所在地以外之國家或地區，透過非屬前三目規定之營業場所從事營業活動，

該實體所在地就歸屬該營業場所之所得免稅者。 

（七）分割：指將原隸屬於同一集團之實體拆分為二個以上集團，且分割後個別集團之

最終母公司不同者。但分割後既存或新設實體未能構成集團者，不屬之。 

 

財政部１１３０８２８新聞稿 

5.營業人發生銷貨退回或折讓，應於事實發生之當期或次期申報營業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業人因銷售貨物或勞務所開立之統一發票，如於申報繳納營

業稅額後發生銷貨退回或折讓，應於事實發生之當期或次期申報扣減銷項稅額。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相關規定，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

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稅額。營業人因銷售貨物或勞務開立統一發票於申報營業

稅後，如發生銷貨退回或折讓而退還買受人之營業稅額，係屬原申報銷項稅額之減少，

營業人應取得買受人出具之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作為扣減銷項稅額及記帳

之憑證，並於事實發生之當期或次期申報營業稅，避免因銷項稅額多計而溢繳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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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於 113 年 1 月 20 日銷售營業用機器設備 4臺予乙公司，並開立銷

售額計新臺幣（下同）1,000,000 元、營業稅額 50,000 元之統一發票交付乙公司，嗣因

其中 1臺機器設備之零件損壞造成故障，乙公司於 113 年 4 月 15 日向甲公司辦理退貨，

由甲公司派貨運公司收回故障之機器設備，並取得乙公司出具銷售額 250,000 元、營業

稅額 12,500 元之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惟甲公司未於 113 年 3-4 月或同年

5-6 月申報扣減銷項稅額，經稽徵機關發現，輔導甲公司補申報及更正 113 年 3-4 月營

業稅申報書。 

營業人發生銷貨退回或折讓，應於事實發生之當期或次期申報扣減銷項稅額；倘已逾前

揭申報期限未申報，得向稽徵機關申請補報更正事實發生之當期營業稅申報扣減銷項稅

額。 

 

財政部１１３０７１０台財稅字第１１３０４５２５８７０號令 

6.委託人以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權為信託財產，受託人應依所

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及申請配發統一編號等相關事宜，境外受託人無法自行辦理時，得

委託代理人代為辦理 

委託人以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以下簡稱低稅負區

關係企業股權）為信託財產，委託人或孳息受益人就該信託股權適用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之 1相關課稅規定時，應依本部 113 年 1 月 4 日台財稅字

第 11204665340 號令第 1 點及第 2 點規定辦理；其受託人並應依下列規定依同令第 3點

規定辦理 113 年度及以後年度信託所得申報相關事宜： 

一、應就同一信託之全數信託財產（含低稅負區關係企業股權以外之財產），依所得稅法

第 6條之 2 （設帳帳簿、細記記載收項項目及取得憑證）、第 89 條之 1 （免扣繳或扣繳 

額稅款及開具扣繳憑單）及第 92 條之 1 （填具財產目、、收項計算表、列單申報應計算

或分配予受益人之所得額、扣繳稅額資料等相關文件，及填發扣繳憑單或免扣繳憑單）

規定辦理。 

二、應就受託人之身分向下列規定之稽徵機關申請配發信託專用扣繳義務人統一編號： 

（一）受託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應向戶籍所在地之稽徵機關提出申請；無戶

籍者，應向居留地之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二）受託人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應由總機構向其登記地之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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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 

（三）受託人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

者，應由固定營業場所向其登記地之稽徵機關提出申請；如該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境內

有 2個以上之固定營業場所，得指定其中 1個固定營業場所提出申請。 

（四）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營業

代理人，且該營業代理人代理事項範圍包含處理前開信託事務，應由該營業代理人向其

登記地之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五）非屬前 4款規定之受託人，應向中央政府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三、前點第 5 款規定之受託人不能自行依前 2 點規定辦理時，應委託在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為代理人，填具

委託書及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報經代理人所在地稽徵機關核准，負責代理申請配發信託

專用扣繳義務人統一編號及辦理信託所得申報相關事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１１３０７３０金管證發字第１１３０３８３１９３號令 

7.訂定有關公開發行公司發行公司債應載明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之相關

規定，自即日生效 

一、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規定申報發行公司債（含國內外普通公司債、國內外轉換公司債及國內外附認股權公

司債），應依後附格式，檢附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所載償還公司債

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二、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公司）申報發行國內公司債案件依前項所檢附之書件

內容，應依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

揭露於公開說明書中。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日金管

證一字第○九三○一四六七六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